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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 111年 4月份第 1次行動主管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五峰鄉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 主席：楊縣長文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宋巧雰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 

一、 本府人員： 

陳見賢、陳季媛、彭益宣、池燕雲、田昭容、徐元雄、賴江海、

黃國峯、陳偉志、江良淵、游志祥、范萬釗、李國祿、劉家滿、

魏嘉憲、雲天寶、章宗耀、吳迪文、黃文琦、邱俊良、莊淇銘、

楊哲昌、孫福佑、殷東成、朱振群、李安妤、彭惠珠、楊郡慈、

彭正宇、徐元棟、江寧增、邱世昌、靳邦忠、謝一如、許雅筑、

高佩菁、林曉含、王金鳳、羅之吟 

  二、五峰鄉公所、代表會等人員： 

葛忠義、桂麗婷、江怡安、黃俊仁、羅苡寧、夏瑞梅、夏文健、

陳素蓮、陳志偉、呂勝忠、呂小龍、秋美玉、游欽誠、彭武藏、

萬盛雄、林立峰、朱麗玲、張雁萍、何  陞 

  三、新竹縣議會議員： 

張益生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首先感謝五峰鄉葛忠義鄉長、代表會呂小龍主席、秋美玉副主

席、新竹縣議會張益生議員、五峰鄉各村長、鄉民代表等共同參

與此次會議，本府「縣政新幹線」行動主管會報今日來到五峰鄉，

「五峰先行、勇創新局」。 

本府這 3 年來在五峰鄉投入總經費約有 15 億元，對於五峰鄉各

項建設開發、推廣文化與社會福利皆全力支持，五峰鄉不但空氣

清新，人民更是善良、好客及熱情，來到這裡就像回到自己的家

一樣，五峰鄉可說是新竹縣 13鄉鎮市的一塊淨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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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峰鄉老舊房舍、民宿在取得建築執照上有很大的困難，本府去

年通過簡化建築管理辦法，五峰鄉原民可以簡便快速取得建照，

讓地區發展不受到限制。另外成立原住民文化推廣教育中心及部

落大學，讓青年朋友可學習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建商平台及數位

化課程等，習有十八般武藝出外闖天下，增加競爭力才有機會在

社會上出人頭地。在文化傳承的部分，本府鼓勵參加原住民語言

認證，弱勢的語言若不推行會逐漸消失，古有明訓「語言失、文

化滅、族群亡」，有關原住民語言認證之補助最高可達 1萬元，

代表本府非常重視原住民族語言發展。 

109 年下鄉訪視五峰鄉地方建設座談會所提之案件，本府會一一

說明案件最新進度與狀態，例如：張學良文化園區環境營造案、

五峰鄉公所行政大樓改建計畫等，縣府與鄉公所是夥伴關係，大

家團結合作，共同為地方發展、鄉親打拼，創造人民的福祉，五

峰鄉有甚好之鄉長、代表會主席、議員、村長及民代等，五峰先

行、勇創新局，以前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們一起來完成。 

陸、 頒/獻獎： 

本縣員崠國小教導主任林國華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「原住

民族語傳承獎（原住民族語言家庭）」，表彰林主任營造族語家

庭及傳承族語之卓越貢獻，期許未來有更多族人投入族語傳承的

行列，特此頒獎。（原民處） 

柒、 各單位發言： 

農業處、消防局、產業發展處、工務處、交通旅遊處、社會處、

原住民族行政處、環保局、文化局、教育局及行政處，報告內容

參閱會議資料。 

捌、 來賓致詞與發言： 

一、 五峰鄉葛忠義鄉長： 

歡迎縣長帶領縣府團隊至五峰鄉召開行動主管會報會議，如同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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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各局處首長的簡報，這 3 年來縣府在五峰鄉所投入的地方建

設、社會福利、文化觀光及農業推廣等，都是大家有目共睹，顯

示縣長對五峰鄉的用心，也感謝縣長、副縣長、秘書長稍早參加

五峰鄉活動中心的揭牌儀式，對五峰鄉全力支持與配合。 

雖然這 3 年來縣府投注五峰鄉經費達 15 億元，惟五峰鄉的發展

仍有很大努力空間，為了五峰鄉的進步發展，「五峰先行、勇創

新局」，請縣府持續推動部落的基礎建設。 

二、 五峰鄉民代表會呂小龍主席： 

（一）呂小龍主席報告事項： 

各位來賓大家好，今天是非常美好的一天，特別是縣府團隊有機

會來到五峰鄉，藉由縣府各局處的工作業務簡報，可以知道縣長

很關心五峰鄉，不管是地方建設、觀光產業還是文化傳承，皆給

予很多的協助。 

其實五峰鄉最大的問題是溝通不良，如果要五峰鄉發展得更好，

不管直向、橫向溝通聯繫都要做好。此次有 2件報告事項： 

1. 原五峰鄉民代表會辦公大樓被認定為違章建物，已於 108年拆

除，至今代表會辦公廳舍仍設置於臨時組合屋，為了保障同仁

之生命財產安全，請縣府儘快協助本會取得合法正式之土地，

興建行政辦公大樓。 

2.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升溫，造成鄉民恐慌、擔憂，而且即將進入

觀光季節，遊客量增加，甚至有遊客把山區當成避難所，請縣

府及公所提出有效的防疫措施。 

  （二）民政處報告事項： 

有關五峰鄉公所行政中心及鄉民代表會重建計畫，本處已有規

劃，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大樓選址有困難，地方人士意見分

歧仍無法統合達成共識，而且公所尚未提出行政中心的興辦事

業計畫，建請五峰鄉公所與代表會儘快完成擇地，並提出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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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興建事業計畫，俾利後續向中央爭取預算經費，本府亦會

酌量予以補助，比照峨眉鄉公所及芎林鄉公所重建案辦理。 

  （三）衛生局報告事項： 

目前全球疫情升溫，中央防疫政策轉為「與病毒共存」，因此

防疫措施會逐漸鬆綁，居家隔離由 14天改為 10天，所以社區

風險增加，由於五峰鄉是觀光景點，現在並未限制外出活動，

五峰鄉亦未有管制交通路線，有效防疫作為說明如下： 

1. 提升疫苗接種率：65歲以上的長者要打滿 3劑才有保護力，現

在染疫者 99.8%皆為輕症，主要目標在清零死亡、零重症，不

在於清零感染。 

2. 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：縣長有特別強調，請大家養成戴口罩

的習慣，並保持社交距離，就是最好的防護措施。 

3. 落實實聯制：用餐時必須脫下口罩，會增加傳染風險，惟落實

實聯制登記，有助於後續疫調追蹤調查。 

  （四）主席裁示： 

1. 有關五峰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案延宕至今，需要大家有良好的

溝通，「書為天下英雄膽，善為天下福德根」與大家共勉之。

請賴處長與葛鄉長共同主持協調此案，儘快解決問題，後續興

建計畫本府全力支持。（民政處） 

2. 疫情雖然升溫，目前防疫政策逐漸朝向開放，而且染疫致死率

偏低，大家毋須恐慌也不可忽視，口罩戴滿戴好，有助保護個

人健康。 

三、 張益生議員： 

  （一）張益生議員報告事項： 

今天要為五峰鄉 0-3歲的幼兒請命，希望能在既有的國小用地

增設公共托育幼兒園，由於五峰鄉托育幼兒園數量不足，為了

照顧嬰幼兒，導致父母難以外出工作，因為法令政策之限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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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民地區興建幼兒園之合法用地不足狀況下，本鄉一直有托育

之問題，請縣府協助解決。感謝縣長上任至今對五峰鄉之照

顧，鄉民都有感受到縣府的付出，五峰鄉也要更加努力才會更

進步。 

  （二）社會處報告事項： 

社會處的政策是配合中央前瞻計畫-建設友善育兒空間辦理，

基本上在都會區會有較多的需求，目前公私協力的幼兒園多設

置於竹北市，惟偏鄉亦有托嬰之需求，本處可與教育局合作，

五峰鄉主要的問題：一是缺乏場地，二是經營的問題，只要能

確定幼兒園之場地，可向衛生福利部爭取開辦，經營方式為公

辦民營，惟後續民間經營會考量到財源支出，未來仍有機會與

教育局合作，完成 0-3歲育兒空間的部分。 

  （三）教育處報告事項： 

是否可增設 2歲專班，端視現場場地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，

目前既有學校的空間確實不足，亦無可併班之條文規定，或是

將來以開設混齡班的方式解決，可於會後研議討論。 

  （四）主席裁示： 

請社會處、教育局與鄉公所共同商議，解決五峰鄉 0-3歲幼兒

之托育問題。（社會處、教育局） 

四、 部落主席： 

（一）張雁萍主席： 

今天針對變更清泉風景特定區第三次通盤計畫提出檢討，首先

感謝原民處利用假日期間向族人召開說明會，讓鄉民了解清泉

風景區發展的急迫性，對於 105年產發處所規劃的通盤計畫草

案，由於地方需求不斷在改變，希望產發處能了解地方真正的

需求，再訂定更符合族人的計畫，另外報告在今(111)年六月

份會儘速召開部落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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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陳素蓮村長： 

由於族人多在外地工作，召集並不容易，感謝縣長關心部落情

況，目前已經盡力宣導，向族人說明部落會議之重要性，4 月

開始會陸續召集族人協商開會，五峰鄉有如此甚佳之溫泉景

點，不加以開發實在可惜，請原民處給予更大的空間與機會。 

  （三）原民處報告事項： 

已經有要求族人先進行溝通，最好部落會議能在 4月底前召開

完畢，關於經費爭取是有時效限制，此案如今年未通過，須等

來年才可再提案，相信 2位部落主席亦明瞭嚴重性，目前應先

致力於第三次通盤檢討能通過，至於細部規劃可另案再討論，

本處會全力協助。 

  （四）張益生議員報告事項： 

清泉三通此案對五峰鄉非常重要，其實已經清楚地告訴原住民

族人，如果族人決議認為要保持現狀，依原住民基本法規定，

縣府與公所一定予以尊重部落諮商同意權。惟此次機會難得，

縣府又大力支持，為使此案通過，法定出席人數務必要足夠，

請族人慎重考慮。 

  （五）主席裁示： 

有關清泉風景特定區第三次通盤計畫，請原民處盡力協調並協

助辦理此案。（原民處） 

玖、 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代表會游欽誠代表特別提出，建請縣府補助經費辦理公墓土

地鑑界，解決因亂葬占用私人土地之問題，請原民處協助處

理。（原民處） 

二、 由於時間關係，如有要發言的單位請提供書面資料，會後由

本府相關各局處回應與答覆。(如附件，民政處、農業處、

原民處、地政處、工務處、產發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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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、 散會：上午 12時 00分。 


